附件3

延庆县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共计20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原实施单位
	设定依据
	备注

	1
	宣传、新闻和出版单位发表尚未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核准
	县统计局
	《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2001年
	　

	2
	小公共汽车营运线路许可
	县交通局
	《北京市小公共汽车管理条例》2008年
	　

	3
	户外广告核准
	县市政市容委
	《北京市户外广告管理规定》1998年
	　

	4
	牌匾标识核准
	县市政市容委
	《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试行）》（京政管发〔2005〕52号）
	　

	5
	煤炭经营许可证初审
	县发展改革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2007年、《煤炭经营监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4〕第13号）、《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煤炭经营监管实施细则的通知》(京发改〔2005〕2588号)
	　

	6
	实施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的聘任校长审批
	县教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
	　

	7
	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学历教育的教育网校审批
	县教委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8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城市树木的审批
	县园林绿化局
	《北京市绿化条例》2009年
	　

	9
	建设项目园林绿化专业审查
	县园林绿化局
	《北京市绿化条例》2009年
	　

	10
	出版物连锁经营企业直营连锁门店备案
	县文委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4号）
	　

	11
	专门从事名片印刷的企业设立、变更许可
	县文委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
	　

	12
	开办武术学校审批
	县体育局
	《公安部教育部体育总局关于加强武术学校及习武场所管理的通知》（公通字〔2000〕62号）
	　

	13
	开办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审批
	县体育局
	《公安部教育部体育总局关于加强武术学校及习武场所管理的通知》（公通字〔2000〕62号）
	　

	14
	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及其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备案
	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50号）
	　

	15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50号）
	　

	16
	护堤护岸林木采伐审批
	县水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8年
	　

	17
	开垦荒坡地批准
	县水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8
	组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审批
	县水务局
	《关于加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00〕20号）
	　

	19
	在砂石坑、窑坑、滩地等低洼地倾倒、存贮废弃物批准
	县环保局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2002年
	　

	20
	自动监测设备需要维修、停用、拆除或者更换的审批
	县环保局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2005〕第28号）
	　


